文山县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协议书

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云政办发[2008]211号、文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文政办发[2009]15号和文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文政发[2009]35号精神 。为管好用活农村集体资金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。经        乡（ 镇）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中心与        村（组）共同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       乡（镇）       村（组）的集体财务委托    乡（ 镇）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中心代管，   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监管。委托代管后集体资产所有权、使用权、审批权和收益权四权不变。
二、代管方、被代管方、监督方必须遵守《文山县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管理实施办法》。
三、代管方在管理过程中不得占用、平调、挪用和拆借被代管方的资金，代管机构不得向代理单位收取服务费。
四、实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后，由于代管方、监管方管理不善、监督不力，造成被代管资金流失的，代管方、监管方负全部责任。

以上协议，已经代管方、被代管方、监管方协商一致，签字（印）后生效，望共同遵守。本协议一式三份，代管方、被代管方、监管方各持一份。
被代管方（公章）：　　　代 管 方（公章）：　　　　监 管 方（公章）：　

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：
签订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